
技企业资格的,由 原认定共资格的科学技

术行政什理部门责令改正,并 「T暂 扣。k者

吊销共科技企业证书、没收违法所得。

第二十九条 民苻科技企业未经 丨:浙

行政竹理部门核淮登记,牡 向进行生产经

估的,域者向登记邝门隐Ⅱ芮真实情况,骗

取登记的,由 [,l行政骨lJl nF闸 依法给予

行政处罚。

第三十条 民竹IJ技 企业生产、销 |i

伪劣产温丨,给用户和Jl出黹造成财产损失、

人身损害的,除依法承担κ l· 责任外,分

别由技木监杆部门、 Ld刂行政侍理部门依

法给予行政处罚;lrj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车责仟。

第三十-条 民营科技企业不按规定

接受科技企业资格年度检验的,由 科毕技

术行政竹理部闸千以瞥告,并限期接受检

验;逾朋仍不按受检验的,或 者连续两次

检验不含格的,吊销共科技企业证 ⒑。

第三十二条 民营科技企

`k住

害他人

或者被他人侵害科/′纟技术成果权和共他知

识产权的,窃取、泄露㈤家技术秘密的 ,

依照响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l+。

第三十三条 行政倚理部门及丿1⊥ 作

人员在执行处罚时,必须依照法律、法规

规定进行。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白 r以依法

申讳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四条 凵家机关及其△作人员

违反本条例规定,侵言民茼科技企业合法

权益lu· 成损失的,由 共所在单位或者⊥级

⊥符部门子以处理,并应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l=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木条例 自1996年 7月 1

口起施行。

录

陕西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

(2010年 7月 ” 日陕西省第十一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

笫一啦 总  则

第二幸 古树名木的肯跸

笫三0t 占树名木的养护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市 田  则

第-章 总  则

第-条 为 F保护占树名木资/l,,促

进生态文叫建设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冂

森林法》和 凵务院 《城市绿化条例》,结

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月刂丁本省行政区域

内古树名木的保护倩理 I∶ 作。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古树 ,是 指树龄

在-百年以⊥的树木。

本条例所称名木,是 指珍贵稀狗树木

或者具有亘要历史、文化、科I研究价值

和纪念意义的树木。

第四条 占树名木保护坚持以政府保

∷|

|

|

|

|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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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为主,专业保护与公众保护相结合、定

期养护与日常养护桕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古

树名木保护纳入城 乡建设总体规划,并将

古树名木保护所薷经费列人本级财政预算。

第六条 县级以⊥人民政府绿化委员

会组织和协调本行政区域内古树名木的保

护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城市园林绿

化行政主管部门为本行政区域内古树名木

行政主管部门。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

市规划区以外的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 ;

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市规划

区以内的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建设、财政、

环境保护、文物、市政等相关部门按照各

白职责,做好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

第七条 县级以上古树名木行政主管

部门应当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的科学研究 ,

推广应用利学研究成果,普 及保护知识 ,

提高保护和管理水平。

第八条 单位和个人有保护古树名木

及其管护设施的义务,对损害古树名木的

行为有权制止或者举报。

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闸对在古树名木

保护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

当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古树名木的管理

第九条 古树实行分级保护。树龄在

一千年以上的古树 ,实施特级保护;树龄

在五丙年以上不足一T年的古树 ,实施一

级保护;树龄在三百年以上不足五百年的

古树 ,实施二级保护;树龄在-百年以上

不足三百年的占树,实施三级保护。

名木实行一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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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树名木分级保护的具体实施办法由

省绿化委员会制定。

第十条 设区的市古树名木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辖区内古树名木的认定,经市绿

化委员会审查确认后,报市人民政府公布 ,

并报省绿化委员会备案。

第十一条 县级人民政府对已公布的

古树名木设立标志,悬挂保护牌。古树名

木标志和保护牌由省绿化委员会统一制定

和编号。

古树名木保扩|捭应当标明古树或者名

木的中文名称、学名、科名、树龄、保护

级别、编号、养护责任单位或者个人等

内容。

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古树名木标志、

保护牌等设施。

第十二条 县级古树名木行政主管 iIF

闸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古树名木资源定期普

杳,登记造册,由设区的市古树名木行政

主管部门汇总后,建立本市古树名木图文

数椐档案,报 省绿化委员会各案。古树名

木图文数据档案应当根据树木生长、存活

情况及时更新。

省绿化委员会负责全省古树名木图文

数据库建设,对古树名木资源进行网上动

态监测管理。

仝省古树名木资源每十年普查一次。

第十三条 禁止下列损毁古树名木的

行为 :

(一 )砍伐 ;

(二 )擅自移植 ;

(三 )刻 画钶钉、剥皮挖根、攀树折

枝、缠绕悬挂物品或者将古树名木作为支

撑物 ;

(四 )在古树名木树冠垂直投影向外

五米范围内进行建筑施工、硬化地面、挖

坑取±、动用明火、排放烟气、倾倒污水



垃圾、堆放易燃物、堆放倾倒有毒有害物

品等 ;

(五 )其他损害古树名木生长的行为。

对影响和危害古树名木△长的生产、

生活设施,由古树名木行政主菅部门责令

有关单位或者个人限期采取措施 ,消除影

响和危害。

第十四条 规划部门制定城乡建设控

带刂性详细规划,应 当在古树群和特级保护

古树月刚划出建设控制地扑 ,保 护占树群

的生长环境和风貌。

建设项日影响古树名木正常生长的 ,

应当采取避让措施。无法避让的,建设单

位施I前制定古树名木保护方案,按照古

树名木保护级别报相应的古树名木行政主

管部门。占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收到保护

方案后,对符合养护技术规范的,在十日

内予以批准;对 不符合养护技术规范的 ,

不子批淮,并对保护方案提出修改意见。

建设申位应当按照修改意兕修改保护方案

后,重新报批。

第十五条 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可 以

采取移楠古树名木的保护拮施 :

〈-)原生长环境不适宜古树名木继

续生长,可能导致古树名木死亡的 ;

(二 )公共基础设施或者重要建设项

目无法避让的 ;

(三 )科学研究等犄殊需要的。

第十六条 移帔古树名木,按照下列

规定向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提山申请 :

(一 )移植特级、一级保护古树和名

木的,向省占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

请,经其市查同意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

(二 )移植二级保护古树的,向 设区

的市古私i名 木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经

其审查并报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同意后,报

省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

(三 )移植三级保护古树的,向设区的

市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共

审查同意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七条 申请移植占树名木应当提

交 阝列材料 :

(— )移植申请书,包括树种、编号、

移出地、移人地、移植理由及相关建设工

程规划图等内容 ;

(工 )移植施工方案,包括必要的移

植技术和养护措施等内容。

第十八条 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自

受理古树名木移植申诘之日起=十个工作

日内,组织有关专家对移植申请及移植施

I方案可行性论证,对符合移植条件的 ,

按规定报批;不符合移植条件的,书面告

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古树名木经批准移植的,省 、设区的

市绿化委员会应当及时更新古树名木图文

数椐。

第十九条 移植古树名木时,移出地

与移入地的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办

理移植登记,变更养护责任人。

第二十条 古树名木的移植和移植后

五年内的养护,由 专业造林、绿化养护单

位负责,所需费用由移植申请单位承担。

第二十一条 古树名木的生长状况对

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可能造成危害的,按

照古树名木的保护级别,由相应的古树名

木行政主管部门采取防护措施。采取防护

措施后仍无法消除危害的,可以采取移植、

修剪或者搬迁住户等处理措施。

单位或者个人因保护古树名木财产受

到损失或者需要搬迂的,由县级以⊥古树

名木行政主筒部门给予补偿,农树住户由

当地政府按照宅基地置换处理,城市住户

Fh当 地政府按照不低于原住宅面积给予

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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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古树名木死亡的,养护

责任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及时报告县级古树

名木行政主管部门。县级古树名木行政主

管部门按照管理级别报有管辖权的古树名

木行政主饽部闸,由 共在五个⊥作日内组

织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确认,查 明原因和责

任后注销档案,并报本级人民政府绿化委

员会各案。

具有景观、文化、历史等特殊价值的

古树名木死亡,经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

确认后,由有关管理唯位采取措施处理后

予以保留。

单位和个人不得擅 自处理未经古树名

木行政主管部门确认死亡的古树名木。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古树名木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举报制度,公布举报电

话号码,对公众举报的损害古树名木的违

法行为及时查处。

第三章 古树名木的养护

第二十四条 古树名木实行养护责

任制 :

(— )机关、部队、学校、阋l体 、企

业事业单位用地范围 T/·l的 古树名木,由所

在单位负责养护 ;

(二 )铁 路、公路两旁,河 堤两岸 ,

水库周围等地的古树名木,由铁路、公路

和水利工程管理申位负责养护 ;

(三 )城镇住宅小区、居民院落的古

树名木,由 所有权人负责养护,所有权人

可以委托物业管理公司或者专业机构养护 ;

(四 )城市街巷、绿地、公园以及共

他公共设施用地范围内的古树名木,由 城

市园林绿化管理单位负责养护 ;

(五 )林业场圃、风景名胜区、森林

公园、自然保护区范田内的古树名木,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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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箐理机构负责养护 ;

(六 〉文物保护单位、宗教活动场所

用地范围内的古树名木,曲 共管理单位负

责养护 ;

(七 )农村集体所有的古树名木,由

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负责养护 ;

(八 )承包土地上的古树名木,由 承

包人负责养护 ;

(九 )个人所有的古树名木,由 个人

负责养护。

第二十五条 古树名木生长地土地所

有权或者使用杈发生变更的,自 变更之日

起 ,由新的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杈人承担古

树名木的养护责任。

第二十六条 县级古树名木行政主管

部门与养护申位或者个人 (以 阝简称养护

责任人)签订养护责任书,明确养护责任。

养护责任人按照养护责任书的要求,负责

占树名木的日常养护。

养护责任人未按照养护责任书的要求

履行古树名木养护职责,造成古树名木损

害后果的,按照养护责任书的约定承 lF

责任。

古树名木养护责任人变更的,应 当重

新签订养护责任书。

第二十七条 养护责任人应当在古树

名木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做好松土、

浇水等日常养护工作,并 防止对古树名木

的人为损害。

第二十八条 省绿化委员会根据本省

古树名木保护需要,制定养护技术标准。

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专

业造林、绿化养护单位,应 当无偿向养护

责任人提供必要的养护知识培训和养护技

术指导,并定期对古树名木进行施肥和防

治病虫害等专业养护。

养护责任人应当按照养护技术标准进



行荞护,可以向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闸或

其所属的专业造林、绿化养护单位咨询养

护知识。

第二十九条 古树名木发生病虫害或

者遭受自然损害、人为损害,出现明显裒

弱、濒危症状的,养护责任人应当及时报

告县级古树名本行政主管部门。县级占树

名木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管理级别报有管辖

权的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负有管辖职责的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

门接到报告后五个工作日内,应当组织专

家和技术人员现场调查,查明原因和责任 ,

采取措施救治和复壮。

第三十条 县级 rl树 名木行政主管部

门按照下列规定对古树名木定期检查 :

(一 )特级、一级保护的占树和名木 ,

每半午检查一次 ;

(二 )二级、三级保护的古树,每年

检查一次。

发现古树名木生长有异常或者环境状

况影响古凇f名 木生 K的 ,应当先行采取抢

救描施,并向上一级古树名木行政主竹部

门报告。

第三十-条 古树名木的日常养护费

用由养护责任人承担。县级以 L古树名木

行政主管部门对养护责任人应当给子补助。

第三十二条 鼓励单位、个人捐资保

护古树名木和认养古树。捐资保护古树名

木的,享有一定期限的捐资标注权;认养

古树的,在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

范围内选择,享有认养期限内的署名杈。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

三款规定,损毁古树名木标志、保护牌等

设施的,由县级以⊥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赔偿损失,习 以处一百元以上五百

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

(— )项规定,砍 伐古树名木的,曲 县级

以上占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没收违法砍伐的古树名木和违法所

得 ,赔偿损失,并按下列规定处罚 :

(一 )砍伐特级保护古树的,每株处

三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

(二 )砍 伐一级保护古树和名木的 ,

每株处十万元以⊥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

(三 )砍伐二级保护占树的,每株处

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

(四 )砍伐三级保护古树的,每 株处

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

(二 )项规定,擅 自移植古树名木的,FIl县

级以上占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按下列规定处罚 :

(一 )擅 自移植特级保护古树的,每

株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早l款 ;

(ェ )锂 自移植一级保护古树和名木

的,每株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

(三 )擅 自移植二级保护古树的,每

株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l款 ;

(四 )擅 自移植三级保护古树的,每

株处一万元以⊥三万元以下罚款。

擅自移植古树名木,造成古树名木死

亡的,依照本条例第三十 l1条 的规定实施

行政处罚。

擅自移植古树名木,造成占树名木死

亡或者受
=l损

害的,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

(三 )项、第 (四 )项 、第 (五 )项规定

的,由县级以上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处五百元以上五干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行为造成占树名木死亡的,依照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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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实施行政处9j。

违法行为造成古树名木死亡或者受到

损害的,承 fR赔偿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笫工十二条

笫三款规定,桠 白处理未经古树名木行政

土常部闸确认死亡的宀树名木的,Hl县 级

以上 r!l树 名木行政⊥带部闸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没收违法所得 ,每株处五T亢以上

二方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砍伐、损

毁宀树名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穹Ι贞任。

第三十九条 古树名木行政主竹部门

依据本条例的规定,处十力元以上罚款 ,

应当告知当宰人伯要求听证的权利。

第四十条 占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因

保护符理措施不力,或者工作人员滥用职

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致使古树名木损

害或者死亡的,由 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

管部门对苜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法给子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 ,

依法追究刑筝责任。

第四十一条 古树名木价值评估办法 ,

由省价格行政主管部门会lu省绿化委员会

制定。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9010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录

陕西省保健用品管理条例

(2005年 9月 29日 陕西省第十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010年 7月 ⒛ 日陕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修订 )

第一章 总  则

笫二革 保健丹l品 注册

第三章 保健用品忄产经i杵

第四章 监督常T=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忄 附  则

第-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保健m品的监督管

理,保障公民身体健康,规范和促进保健

用品行业发展,权椐本省实际,制 定本

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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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本条例适川于本省行政区域

内保健用品H勺 生产经苘及共怖督常Tl活动。

第三条 木条例所称保健用品,是指

列入保健用品l类 别目录,具有调节人体机

能、增进健康和有益养生保健等特定侏健

功效的外用产军丨,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

规定的除外。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

实际 ,纟H织协调有关部门做好保健用品生

产经营的监督常胛和服务I作 ,鼓励支持

企业研发新型保健用湿l,推进保健用品生

产企业的科技进步和知识产杈保护△作 ,

促进保健用品产业发展。

保健用品监督管理所需经费列人本级

财政预算。


